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坑口发电分公司产生固体废物污染物
防治信息公示
一、目的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固体污染防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环境，遵循环境保护“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特制定本制度。
二、范围
本规定适用公司所有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危险废物的控制。
三、 职责
1.生产部门是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废物防治工作的日常管理。遵循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的原则，遵守按照国家、地方颁发的各项环境保护规定，对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对产生的危险废物集中指定处置场所进行统一规划，并负责监督组织实施。
2.各部门，按照公司规定各自职责，做好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工作。按所产生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去向及处置方式做好记录，及时有效处理危险废物。
四、对危险废物的管理控制程序
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活动必须遵守国家和公司的有关规定。





	企业名称
	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坑口发电分公司

	法人代表
	张建宇

	所属行业
	燃煤火电

	地理位置
	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工业园区

	生产周期
	持续

	联系方式
	13789659210

	固体废物贮存设施
	危险废物暂存库  一般固体废物暂存库



填报人：何张涛                     单位负责人：李晓宇























2024年危险废物公开信息
	序号
	产生情况
	贮存情况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有害成分名称
	形态
	危险特性
	产生量
	计量单位
	处置方式
	责
任
人
	

	
	行业俗称/单位内部名称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名称
	
	
	
	
	
	
	
	
	
	

	1
	废润滑油
	机械运行过程产生的废矿物油
	HW08
	900-214-08
	有机化合物
	液体
	毒
	9.68495
	吨
	临时贮存，达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
	邢树军
	

	2
	废油桶
	沾染矿物油的废弃容器
	HW08
	900-249-08
	有机化合物
	固体
	毒
	5.15
	吨
	临时贮存，达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
	邢树军
	

	3
	废油漆桶
	沾染毒性危险废物的容器
	HW49
	900-041-049
	有机化合物
	固体
	毒
	6.091
	吨
	临时贮存，达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
	邢树军
	

	4
	废氨桶
	含有或者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容器
	HW48
	900-041-049
	有机化合物
	固体
	毒
	3.3348
	吨
	临时贮存，达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
	邢树军
	[bookmark: _GoBack]

	5
	废碱液
	使用碱进行清洗产生的废碱液 
	HW35
	900-352-35
	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
	液体
	毒
	337.4
	吨
	临时贮存，达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
	邢树军
	

	6
	酸洗废液
	使用酸进行清洗产生的废酸液
	HW34
	900-300-34
	乙二胺四乙酸
	液体
	毒
	361.52
	吨
	临时贮存，达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
	邢树军
	

	7
	废化学品包装物
	生产活动中，化学实验室产生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包装物
	HW49
	900-047-49
	有机化合物
	固体
	毒
	0.04225
	吨
	临时贮存，达到一定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
	邢树军
	

	合计
	
	
	
	
	
	
	723.223
	吨
	
	
	



环境应急预案备案情况：
2024年9月24日完成环境应急预案的备案，备案编号：026200-2024-021-L
污染防治措施：
1、应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单位进行收集、处置，每年定期向生态环境局申报本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及危险废物年报。
2、危险废物转移时，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存档。
3、产生危险废物的部门、车间，必须按照规定向物资部申报登记危险废物产生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有关资料。
4、公司各产废中心、车间应当采取调整产品结构或者生产工艺等措施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
5、公司生产技术部有权对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中心、车间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其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和运行情况。
6、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活动必须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
7、禁止向环境倾倒、堆置危险废物。
8、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收集、贮存、转移、处置。
9、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移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和包装物。
10、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11、危险废物的贮存时间不得超过一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2、产生危险废物部门、车间应当按照规定处置；不按照规定处置的，应当进行限期改正；限期结束后仍然不按照规定处置，由危险废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公司规定负责处罚。
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坑口发电分公司
2024年12月30日

